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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表现性评价出现以来，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开发。但由于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缺失，音乐表现
性评价忽视了其中重要的学生角色，致使评价陷入新的误区，一直挣扎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之间。针对这些问

题，音乐表现性评价的改革可以从开发音乐的评价任务作为学习任务、提高学生在评价过程中的投入、提供音乐表现的

优质反馈和建议等三方面对策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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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音乐课堂教学中，评价通常被表达为一个可观察、可量化的工具，将音乐表现（如钢琴、声

乐）划分为音准、节奏、情感感染力、意境等要素，然后划分为二级、三级的指标，从而根据指标来评定学

生的音乐表现。这种过分的工具化和技术化评估，其实已然失去音乐表现性评价的意蕴，沦为终结性评

定的另一种形式。尽管人们敏锐地洞察到了“音乐表现性评价应有效地支持学生学习”，但学生似乎只

是评价的对象、表格工具的执行者，未能完全体现出表现性评价“由教师给出音乐任务让学生参与其

中，而教师则观察学生表现并给予及时指导，从而提升学生音乐表现”的内涵。音乐是一门表现型的学

科，教师应在平时课堂上根据学生表现做出合理的评价，密切地关注每个同学，及时了解学生变化并加

以正确引导［１］。音乐的表现性评价涉及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课堂教学效果，但学生在这三方面的角

色地位不够突显，“学生是评价的被动受测者”现象并不鲜见。因此，本文拟反思这些问题，讨论表现性

评价在音乐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对策创新的可能性，求教于方家。

１　音乐表现性评价中学生角色的缺失：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价值取向是音乐表现性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发中不可回避的前提，它既有促进主体生命成长、提

升音乐表现力的人文性核心价值，也有选拔导向和教育行政管理的工具性核心价值；既有来自不同利益

群体的受测者，也有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评价者，故而价值主体们作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在价值选择

的博弈中，行政管理者早早拔得头筹，绩效管理、职称评定纷纷出炉；教师可以诉诸于反思性实践，通达

专业化发展；但是，学生无意中已成为音乐表现性评价的“弱势群体”，失去其话语权。

１．１　主体失落：学生只是评价客体
评价是主体在事实基础上对客体的价值所做的观念性的判断活动［２］。从根本上说，课堂音乐表现

性评价属于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在收集必要的教学事实信息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教学系统

的整体或局部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３］。此类将“音乐表现性评价视为价值判断”的观点在我国颇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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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审视上述命题不难发现，收集教学事实信息的是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参照的标准体系是国家课程

标准或地方纲要，这些音乐表现性评价的设计和实施过程都与学生无关。学生仅仅是表现性评价的受

测者、答题人，学生音乐表现的鉴定与教师及时指导之间是脱节的。一方面，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音

乐表现的评价。音乐教学往往是教师按照教学设计，“按部就班”地实施，较少在教学过程中发挥评价

的诊断功能以及时改进教学活动。然而，这正是音乐表现性评价的精髓所在。另一方面，学生缺乏基本

的评价素养，往往等待教师告知“你的节奏、你的音调是对的”之后，再决定学习进度。“为了资格考试

而学”“为了技术表现而学”并非空穴来风，若学生依然继续扮演着单一的评价对象角色，那么音乐表现

性评价的鉴定与学生音乐表现的提升之间的缺口将越来越大。

１．２　价值失衡：只见评价不见价值
评价实际上是价值，即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在意识中的反映，是对价值的主观判断、情感体验和

意志保证及其综合［４］。评价的主体包括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两者并非完全等同。评价主体的知识水

平，无论对于价值客体还是价值主体的知识水平，都对评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评价主体所选择

的群体需要与实际上教学群体需要之间，存在不相一致，专家评价或教师评价又往往落于权威，有很大

的失准可能性。不幸的是，目前音乐表现性评价中推崇专家评价、教研评价等各种社会评价，唯独忽视

了教学的价值主体之一———学生。学生主体的价值需要能否为评价主体正确地意识到，影响着评价主

体的标准选择。所谓正确的意识，应包括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由学生音乐表现的现状引申出学习需要，

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说，是否符合学生真实的音乐表现？第二，学生的学习需要是否反映到评价主体

的意识中？比如，反映到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意识中，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和改善。此外，善学者善

评，聪明学生的自评往往比教师评价、同伴互评更准确。由于班级授课的规模限制，音乐表现性评价也

鼓励学生之间的同伴互评，这类评价往往“更接地气”，更容易用学生接受的语言提升学生的音乐表现。

１．３　方法失控：形成性与终结性之争
“使用什么方法评价”的问题是音乐表现性评价从理念走向现实的桥梁，直接制约着音乐表现性评

价的成效。新世纪的音乐表现性评价提倡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但面对极其复杂、丰富的课堂教学，音乐

表现性评价通常被简化为一张普适性的可操作表格或考卷，过度技术化而忽视了评价应具有的完整人

文意蕴。造成这类困惑的原因之一，便是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之间“非此即彼”的争论。事实上，这类

观点早已被人们所否定。其一，两种评价的划分方式，不是按照学习时间的过程中或结束来，而是根据

其目标和功能。评价既有终结性鉴定的目标，也有形成性地提升表现的目标，它们不是互相矛盾的。其

二，终结性评价的结果和方法，也可以适当地作为形成性评价的手段。比如，学生的音乐考级、期中考试

或汇演的表现，又可作为教师接下来表现性评价的设计依据。

２　音乐表现性评价中学生角色的重建：一条砥砺前行的路
强调音乐表现性评价的学生角色，并非是要颠倒音乐教学中育人和评人的角色，偏向于评价中心

论。而是说，音乐表现性评价本身是育人方法的一部分，是贯穿教学过程的重要要素，而非一个小结。

因此，它强调教学和学习的双重目标，认为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都可达成这些目标。为了积极地回

应这些目标，需要确立学生明确的评价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认识到评价是教学的重要要素，将核心聚

焦于推动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和学习任务，鼓励学生参与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建构教育反馈用于下一阶

段的学习活动。

２．１　开发音乐的评价任务作为学习任务
音乐表现性评价的一大困境，就在于表现性评价和表现提升的脱节。因此，未来改革方向将大力提

倡开发音乐的评价任务作为学习任务。这样的评价任务反映了评价与学生学习表现之间的密切联系，

关注音乐学习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仅关注短期的表现效果或硬性技能的考核。在音乐表现性任务中，常

见的任务设置可以有如下类型，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音乐学习的进度来加以选择。其一，结构性表现任

务，在讲述歌曲结构时可用；第二，口头表述或者戏剧表演任务，演唱歌曲时或谈歌乐曲感受时可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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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拟表现任务，根据歌曲的情节模拟情景时可用；其四，做实验或调查，器乐教学中可用；其五，创作

作品，适用于综合型的音乐课；其六，完成研究项目，针对阶段性的音乐学习时可用［５］。

２．２　提高学生在评价过程中的投入
学生在音乐表现性评价过程中的投入包括，学生起草和认识音乐表现的各个等级及其标准、欣赏优

质的音乐表现案例、获取同伴对自己表现的改进建议等。学生在投入评价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音乐表

现的优劣等级与自身的差距，从而努力、积极、主动地尝试去达到更好的学习标准。这个标准起草和认

识的过程，也可以训练学生有优质标准的感知能力，促进学生迁移到其它音乐课堂中。欣赏优质案例，

是音乐表现性评价的常见策略。它通过鼓励学生对优质案例的讨论、表达和建议，根据学生的回应来设

置下一步的教学活动，这个策略也和任务设置密切联系着。学生的同伴互评也是促进学生投入表现性

评价的重要对策之一。为了提高表现性评价中同伴互评和同伴反馈的有效性，使之有利于学生的表现

鉴定和改进，教师应训练学生逐步地从一般性的同伴反馈，发展到优质的、专业的同伴反馈。

２．３　提供音乐表现的优质反馈和建议
反馈是教师在音乐表现性评价过程中，对学生音乐表现的高低、改进等提出的评语、建议、指导等，

是对学生的表现予以回应并改善教学活动予以支持。反馈对学生音乐表现的提升有多个功能，比如，它

可以为学生当前的音乐表现给出一个基点，从而为未来音乐表现的提升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它可以对

资格考试的分数和标准进行解释，提高学生的评价素养；它还可以优化教师的教学活动。音乐学习的评

价，不能只展开学理性的乐理知识判断，还必须落实到音乐表现的具体能力，特别强调学生音乐学习、练

习和表演的专业技能，同时训练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音乐表现性评价，应突出对专业技

能的规范考察，同时予以及时指导，判断和指导两个方面必不可少。教师指导的优质反馈一般应有３个
特征：一是及时的，在学生表演的现场进行评价和指导；二是综合性的，整体地、前后地反思性观察学生

的音乐表现进展；三是回应性的，也是和音乐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需要与音乐教学目标、学习目标联系

起来，促进教与学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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